	
	附件十一11-1

管理機關(基金)名稱：
	（全　銜）

國 有 財 產 目 錄
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  月  日
	第　　　頁共      頁

	表格尺寸（A4）或（A3）
	分類編號
	財產名稱
	數量
	結存財產總值

	
	類
	項
	目
	節
	
	上年度止

結存數
	本年度

增加數
	本年度

減少數
	截至本年度

底止結存數
	原  值
	重  估

價  值
	累  計

折  舊
	帳  面

價  值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說明：1.管理機關應就財產性質，依照財物標準分類填列，各類財產以填至節為止，但第五類雜項設備內之圖書只須填至項為止。

2.本表最後一行應加一合計，將結存之財產總值填入。（每一類加一小計）

3.土地單位一律請以公頃計列至小數點下六位止。

4.機車請包含在汽車類。

5.房屋建築及設備等資產依規定應提列折舊者，各項財產按原值減累計折舊等於帳面價值，惟財產如經重估應按重估價值減累計折舊等於帳面價值。

6.「累計折舊」欄部分，填寫折舊或攤銷數。














